






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晋发改赈发〔⒛25〕 61号

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下达⒛犭 年第二批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
以工代赈任务计划的通知

各有关市发展改革委 :

为统筹做好我省以工代赈工作,切 实发挥好以工代赈资金

和项目带动农村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的功能作用,有效提高

务工农民群众收入,经研究,现下达 zO25年第二批省级财政衔

接资金以工代赈任务计划,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-、 计划下达

本批计划安排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3700万 元,含劳务报酬

1110万元以上。按照《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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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办法》,本批资金采用因素法分配,直接切块到县。

(一 )实施范围。本批计划在天镇等 6个原深度贫困县和

阳曲等 12个原省级贫困县实施。

(二 )受益对象。包括农村劳动力、城乡低收入人口和其

他就业困难群体。优先吸纳农村脱贫人口、因灾需赈济人口、

防止返贫监测对象、易地搬迁脱贫群众、返乡农民工等群体参

与工程项目建设。

(三 )建设领域。包括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

套设施。其中,公益性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农村生活、交通、水

利等基础设施、林业草原和城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配套公益

性基础设施。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农牧产业、乡村

文化旅游产业、林业草原产业等基础设施和城乡易地扶贫搬迁

安置点后续产业基础设施等。以工代赈省级资金不得用于建设

垃圾回收站、污水处理站、生态护林房、厂房、游客服务中心

等主体建筑物,不得用于购买花草、树木、路灯、垃圾桶等资

产,不得用于购买机械设各、种苗仔畜及饲料、化肥等生产性

物资。

(四 )精准安排项目。按照省委省政府 《关于巩固拓展脱贫

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》要求和
“
先有群众、

后有项目
”

的以工代赈工作原则,本批计划下达的资金规模及

发放劳务报酬额度等要精准落实到具体以工代赈项目,确保项

目实施后能够广泛吸纳农村低收入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并及时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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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获取劳务报酬。各有关市要指导县级发展改革部门做好项目

前期工作,拟实施的项目要及时纳入县级乡村振兴项目库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市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强化对相关县的督促指导,以 落实组

织群众务工、发放劳务报酬、提高就业技能等政策要求为重点,

进一步规范以工代赈项目管理,强化定期调度和事中事后监管 ,

推动专项资金项目落地见效,切实带动低收入群众务工增收。

(一 )加强群众务工组织。以工代赈项目应尽量简化发包

程序、依法不招标。对于依法不招标的以工代赈项目,要结合

实际优化项目承接方式,乡 镇人民政府或村
“
两委

”
作为项目

业主将项目灵活方式发包给县乡两级政府乡村建设公司或劳务

公司、村级劳务合作社或村劳务公司 (强村公司、共富公司 )、

村民理事会等,由 上述主体直接组织当地群众开展以工代赈项

目建设,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,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 ,

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的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。鼓励村集体经

济组织领办施工队伍,推行
“
自建自管自营

”
模式。项目业主

单位要与施工单位建立劳务信息沟通机制,根据项目用工需求

做好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动员组织工作,为 项目实施提供劳务保

障。

(二 )严格劳务报酬发放。要严格落实 《山西省以工代赈

管理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要求,确保以工代赈项目劳务报酬占省

级资金比例达到 30%以 上。项目实施方案 (或可研报告 )应专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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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节对项目是否能够组织当地群众务工、是否能够足额发放劳

务报酬进行论证,明 确劳务报酬发放金额和标准,并在项目估

算 (或概算 )中 结合工程建设内容逐项测算用工量和劳务报酬

发放额度,对应发放劳务报酬予以单列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,

应督促项目施工单位及时足额向务工群众发放劳务报酬,规范

劳务报酬发放台账,督促项目所在地村委会在村务公开栏对劳

务报酬发放情况进行公示。监理单位要把群众务工、劳务报酬

发放作为工程监理的重要内容,监督施工单位严格落实以工代

赈政策要求和项目规范。市县发展改革部门在组织项目竣工验

收时,要将施工单位劳务报酬支付标准、金额、和劳务报酬发

放台账、劳动力培训台账作为重要验收内容。

(三 )拓展多种赈济模式。将以工代赈项目实施与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紧密衔接,全面借鉴近年

来以工代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工作形成的经验做

法,复制推广
“
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+劳务报酬发放+就业技能

培训+公益岗位性岗位设置
”

或
“
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+

劳务报酬发放+就业技能培训+资产折股量化分红
”

两类综合赈

济模式,在严格落实务工组织和劳务报酬发放的基础上,全面

拓展就业技能培训、公益性岗位设置、资产折股量化分红等新

赈济模式。

(四 )强化工作调度与督促指导。各市发展改革委要进一

步加强对资金和项目的监督管理、月调度和实地指导,发挥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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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就便监管的优势,及 时对有关县的以工代赈工程进展、资金

使用、务工组织、劳务报酬发放等情况开展核查。要指导有关

县加快或简化前期工作程序,特别是要按照招标投标法和村庄

建设项 目施行简易审批等有关规定,落实实施以工代赈项目可

以不进行招标的相关要求。要确保工程项 目质量和资金使用安

全,做好资料归档等工作。我委将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 ,适

时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抽查考核,并视情况采取发督促函、增

加或减少项目所在地专项资金支持等奖惩措施。

(五 )充分发挥
“
赈

”
的作用。县级发展改革 (以 工代赈 )

部门要会同项 目业主单位抓紧完善项目前期工作,督导项 目尽

快开工建设,按月填报调度表并确保填报质量。要加大项 目建

设过程中的监督力度,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,原 则上要

求所有项目须在 2O26年 3月 底前全面完成建设任务,劳务报酬

发放到位。要加大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力度 ,在本批以工代赈项

目所在乡镇推动实施更多采用以工代赈方式项 目,进一步延伸

扩大就业容量,更好发挥
“
赈

”
的作用。

请在收文后 10个工作 日内完成计划转发下达 ,将计划转发

下达文件报我委各案,并于每月 ⒛ 日前将月调度报表按时报送

我委以工代赈办。

附件 :1。⒛⒛年第二批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任务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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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⒛25年第二批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任务计

划绩效目标汇总表及分市表

山西

202

(此文主动公开)

磨展和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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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2025年第二批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任务计划表

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县名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发放劳务报酬最

低额度
发放劳务报酬占
省级资金比重

合 计 684 205 不低于30%

大宁县 207 62 不低于30%

永和县 202 61 不低于30%

浮山县 108 32 不低于30%

古 县 167 50 不低于30%



附件3-1

2025年第二批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任务
   计划绩效目标汇总表

（2025年度）

专项名称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任务

下达地方或单位 临汾市发展改革委

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（万元） 684

总     
体     
目     
标

组织实施一批农村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、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等工程项
目，严格按标准发放劳务报酬，充分带动已脱贫人口和其他农村低收入人口
就业增收。

绩
 
 
效
 
 
指
 
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  
指标

产出指标
劳务报酬占省级衔接资金投资比
例

≥3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
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村低收入群众
满意度

≥90%

过程管理  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达标
率

≥95%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省级投资支付率 ≥95%

总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
例

0

监督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
目比例

<5%



附件3-2

2025年第二批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任务
   计划绩效目标分县表

（2025年度）

专项名称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任务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大宁县发展改革局

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（万元） 207

总     
体     
目     
标

组织实施一批农村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、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，严格
按标准发放劳务报酬，充分带动已脱贫人口和其他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增收。

绩
 
 
效
 
 
指
 
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  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省级衔接资金投资比例 ≥3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村低收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  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达标率 ≥95%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省级投资支付率 ≥95%

总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<5%



附件3-3

2025年第二批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任务
   计划绩效目标分县表

（2025年度）

专项名称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任务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永和县发展改革局

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（万元） 202

总     
体     
目     
标

组织实施一批农村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、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，严格
按标准发放劳务报酬，充分带动已脱贫人口和其他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增收。

绩
 
 
效
 
 
指
 
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  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省级衔接资金投资比例 ≥3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村低收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  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达标率 ≥95%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省级投资支付率 ≥95%

总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<5%



附件3-4

2025年第二批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任务
   计划绩效目标分县表

（2025年度）

专项名称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任务

下达地方或单位 浮山县发展改革局

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（万元） 108

总     
体     
目     
标

组织实施一批农村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、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，严格
按标准发放劳务报酬，充分带动已脱贫人口和其他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增收。

绩
 
 
效
 
 
指
 
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  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省级衔接资金投资比例 ≥3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村低收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  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达标率 ≥95%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省级投资支付率 ≥95%

总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<5%



附件3-5

2025年第二批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任务
   计划绩效目标分县表

（2025年度）

专项名称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任务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古县发展改革局

本次下达省级财政资金（万元） 167

总     
体     
目     
标

组织实施一批农村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、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，严格
按标准发放劳务报酬，充分带动已脱贫人口和其他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增收。

绩
 
 
效
 
 
指
 
 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  
指标

产出指标 劳务报酬占省级衔接资金投资比例 ≥30%

效益指标 项目区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村低收入群众满意度 ≥90%

过程管理  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
投资计划分解（转发）用时达标率 ≥95%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

省级投资支付率 ≥95%

总投资完成率 ≥95%

项目管理指标
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0

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 <5%



抄送：省发展和改革委，市财政局

临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 年 3月 14 日印发


